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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协会 自律的政策定位与制度因应

基于金融 中 心建设的考量

？曹 兴权
＊

【 内容摘要 】 金融 中 心建设应关 注金融行业协会 自律对于优化制度环境的积极意义 。 应理性对待

金融 市场 自 律的公权化现象 ， 坚持朝行业协会倾斜的 原则 在国 家与 行业协会之 间 分配金融 市场监管权 。

应遵循组织机理与 政策机理相区 分的 逻辑 ， 完善金融监管法对行业协会法律地位的 界定 。 主管机关对

协会 自 律的监管应遵从双向 互动合作型 关 系 ， 尊重协会的 市场 自律活动 ，

以确保金融行业协会 自律 向 自

治 本质的 回归 。 应利 用地方立法机制 ，基于对不 同 类 型协会采取不 同政策的 区 分逻辑 ，推动发展法定型

协会之外的 区域性、
次级专业性的 市场型行业协会 、 创新金融领域的 行业协会 ，

促成开展有效市场 自 律

活动 。

【 关键词 】 金融 中 心 金融监管 市场 自 律 地方立法 金融行业协会

―

、问题的提出

商业环境是金融 中心竞争力的决定性指标 ，而监管的效率和水平是商业环境指标 中的重要构成因

素 ， 因此应 当将监管环境的优化作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
一个重要政策出发点 。 北京 、上海 、深圳等

地诸多金融发展规划专 门规定监管法治的建设 目标和任务 ， 《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条例 》也以
“

金融风险防范与法治环境建设
”

的专章规定监管法律制度 。 法律金融理论的代表人物 １＾ ？〇１＾ 丄 （＾６２
－

ｄｅ
－Ｓ ｉ ｌａｎ ｅｓ 、

Ｓ ｈｌ ｅ ｉｆｅ ｒ 和 Ｖｉ ｓｈｎｙ 提 出 ，
以司法监管为中心的普通法系比大陆法系能更有效地保护投资者 ，

是具有普通法系传统的国家拥有发达资本市场的重要原因 。
虽然我们难以认同普通法系传统比大陆

法系传统更加优越的论断 ，但不得不重视该理论背后的
一

个隐喻 ，不 同制度之间具有功能替代的效果 ，

如果能够找到具有灵活性和有效性优势的其他替代性监管机制 ， 即使司法和行政监管水平尚未那般如

意 ，金融中心监管环境可能也具有竞争性 。 属于 自治组织的行业协会具有倡导集体行动的 目标导向 ，诸

如游说政府制定有利于本行业的政策 、制定对整个利益集团有约束力 的行为规则及行业标准。

［
３

］开展

行业 自律是行业协会的内在职能 ，相较于国家监管 ，行业 自律具有专业性 、信息充分性 、及时性和内在性

＊ 作者单位 ： 西南政法大学 。 本文 系国 家社科基金项 目 《 商事法制实践对商事 习 惯 的 回应机制研究 》 （ 项 目 编号 ： １ ０ＢＦＸ０ ８５ ） 的研

究成果 。

〔
１ 〕 ＩＦＣＤ 和 ＧＦＣＩ 指数是 目 前关于金 融 中心评价 的 两个代表性评价体 系 。 虽 然要素和权重 并不相 同 ，但这两 个指数都 包括监

管 因子并强调 包括监管在 内 的环境 因素 的重要性 。 参见蔡真 ： 《 国 际金融中心评价方法论研究 ： 以 ＩＦＣＤ 和 ＧＦＣ Ｉ 指数 为例 》 ， 《金融评论 》

２０ １ ５ 年 第 ５ 期
；

王伟 、王金杰 、 马宝 鹏 ： 《 ＧＦＣ Ｉ 指数与 我 国四个金融 中
心 的排名分析 》，

《 经济研究参 考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４６ 期 。

〔
２

〕 参见张建伟 ： 《法律 、投资者保护与金融发展——兼论 中 国证券法 变革 》
，
《 当代 法学 》 ２００５ 年 第 ５ 期 。

〔 ３
〕 参见张婕 、 徐林清 ：《 商会治理与 市场经济——经济转型期 中 国产业 中 间组 织研究 》

，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３４ 页 、 第

３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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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 ，正是在功能上有效替代国家监管的
一种机制 。 从某种意义上讲 ，金融市场越发达 ，金融行业协

会的数量就越多 。 如何推进金融行业协会建设 、提高其 自律监管水平 ，对于各地金融中心建设的意义 自

不待言 。 《上海市推进国 际金融 中心建设条例 》甚至不惜拔高金融行业协会的价值 ，将其作为金融市场

体系建设的 内容对待 ，要求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支持金融行业协会发挥规范 、协调 、服务 、 自律等作用 。

我国金融市场中存在很多肩负行业特殊使命的行业协会 ，
并且在市场 自律方面 已经开展了大量工

作 ，
对于规范金融市场服务行为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

中 国基金业协会在私募基金市场

对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的备案登记即是典型例证 。 但是 ，金融行业协会 自律还存在诸多局限 ， 比如 ，虽然

定位于 自律的各类金融行业协会已经很多 ，
但并未开展有效的 自律活动 ，金融市场的 自律秩序也没有得

以形成 。 影响金融行业协会发挥 自律职能的因素有很多 ， 如金融监管中行业 自律与国家监管之间关系

的定位是否合理 、协会 自身的治理是否完善 、 自律机制本身是否有效以及文化环境是否匹配等 。 故此 ，

本文基于行业 自律之于金融中心建设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共识以及行业协会改革与市场信用治理中

强调行业协会介人的政策契机 ，聚焦行业 自律与国家监管之间关系的政策定位问题 ，考察我国在国家与

行业协会之间分配金融市场监管权的政策立场 ，并在此基础上从法律如何表达行业协会 自律属性 、如何

确保金融行业协会的 自律坚守 自治本质 、如何推动设立行业协会等方面为金融中心城市发展金融行业

自律机制提出具体建议 。

二
、金融行业协会 自律的政策定位

（

一

） 金融行业 自律管理中 的公权化现象

有学者提出 ，我 国证券业 自律管理出现
“

公权化
”

的趋势 ，并且认为这是证券业 自律管理不足的症

结所在 。

［
４

］其实 ，行业协会 自律监管的公权化趋势还可能存在另外一种貌相 ，
如在英国和美国 ，金融监

管就出现了 弱化 自律监管 、强化国家监管的现象 。

英 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长期采取金融机构 自律管理为主 、英格兰银行监管为辅的体制 ， 伦敦金融

市场主要由行业 自律被认为是英国金融市场监管体制的显著特征 。 但是 ， 自 １ ９７ ０年之后发生的
一

系列

银行危机事件迫使政府改变了这一切 。 １ ９８５ 年引人非政府组织属性的证券投资委员会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Ｂｏａｒｄ
，
以下简称 Ｓ ＩＢ） ，并将分担交易所监管职能的法定监管权赋予其上 ， 由此直接动摇了

英国金融市场金融业 自律管理体制 。 １９ ８６ 年的 《金融服务法 》在交易所之外单独成立证券协会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 ｉｏｎ
，
以下简称 ＴＳＡ ） ，交易所和 ＴＳＡ各 自享有法定的 自律监管职权 ，进

一步限制了伦

敦金融城特别是交易所的 自 治性 自 律 。 １ ９９ ７ 年成立金融服务局 （
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ｙ ，

以下简称

ＦＳＡ） ， 进
一

步加强了政府对金融市场的 国家监管 。 ２０００ 年出 台的 《金融市场与服务法 》在统
一

金融业

监管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立法方式明确规定了ＦＳＡ 的监管职权 、责任与义务 。 ＦＳＡ 这种独立的非政

府组织代表政府对金融市场行使全面监管职责 ， 与此同时交易所等机构的 自律管理较此前被显著地

弱化 。

单就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而言 ， 弱化行业 自律 、强化行政监管的趋势由来已久 。 在 １９ ３４ 年美国证

监会 （ＳＥＣ ） 的成立本身即意味着国家强制对此前证券市场监管主要依靠交易所 自律的监管机制的某种

取代 。 １ ９７ ５年修订后的 《证券交易法 》授权 ＳＥＣ 获得监督管理各类交易所以及美国证券商协会（
ＮＡＳＤ ）

的更多权力 。 ２００２ 年再次修改的 《证券交易法 》进
一

步扩大了ＳＥＣ 对证券行业 自律组织的监管权限 。

２００７ 年成立的金融业管理局 （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ｇｅｎｃｙ ，
以下简称 ＦＩＮＲＡ） 承担了原本由纽约

证券交易所和 ＮＡ ＳＤ 承担的对其会员和相关人员 的管理功能 。 当然 ，这背后存在交易所公司制改革后

交易所自律与投资者保护之间利益冲突的担优 ，毕竟公司制的交易所在开展 自律时可能因经济利益追

〔
４ 〕 参见楼晓 ：《证券业 自律管理

“

公权化
”

研究 》 ， 武汉大学 ２０ １ ３ 年博士 学位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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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让步 。 在交易所公司化后 ， 的确有必要整合证券业的 自律管理体制 。 虽然将 ＦＩＮＲＡ定位为行使自

律管理职能的非政府的 、非营利性组织 ，但法律同时明确规定了ＳＥＣ 对其享有严格的监管权 。 此种 以

弱化组织 自主性为显著特征的监管改革也引发了社会对 ＦＩＮＲＡ行业 自律管理主体属性的质疑 。

？美

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中对行业 自律的弱化 ，
在 《多德

一弗兰克法案 》 中体现得最为显著 ，作为
一

部堪与

罗斯福新政 比肩的金融改革法案 ，该法根本没有涉及金融市场危机中 自律监管的作用 。

（二 ）对 自律监管公权化现象的反思

虽然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将受到政治 、经济 、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但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

金融中心必须面临国际化发展任务的当下 ，我 国的改革不得不考虑国外的发展动态 。 因此 ，
在定位金融

行业协会 自律机制时 ，
我们必须理性地对待国外那些 自律监管中的公权化现象 ，特定金融市场的监管者

及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者更应如此 。

１ ． 弱化或者抛弃金融市场 自律监管并非理性 。 不可否认 ，金融市场 自律监管存在利益冲突的缺陷 。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公众开始反思弱化管制的金融改革 ，加强政府对金融市场行为的管制 自然就

成为基本选择 ／
７

］

这背后是金融机构贪婪逐利的
“

劣迹
”

对金融服务业公众形象造成的极端负面影响 。

当社会大众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银行等金融机构时 ，他们认为让金融业 自我监管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

韪 。

［
８

］

不可否认 ，金融市场 自律也可能是失败的 。 有美国学者对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 １ ３ 年 Ｆ ＩＮＲＡ 针对证券投

行开展的 自律制裁进行了实证考察 ，发现 自律监管未能有效地减少市场不当行为 ，
自律成本显超收益 。

［
９

］

但是 ，
直接以这些理由去减弱甚至抛弃行业 自律的做法并非合理 。 其实 ，对复杂的 、专业的金融市

场进行有效监管 ，行业 自律具有无法比拟之优势 。 首先 ，信息优势 。 市场主体直接介人监管时要比政府

更加充分 、及时地 了解市场信息 。 其次 ，尽可能地避免监管套利 。 提高市场信用 、有效保护弱者并降低

系统风险等监管 目 的的实现最终依赖于金融市场服务者监管标准及规范的遵守行为 ，而毋论此种遵守

是基于 自觉的还是基于被强制 。 在 日益全球化和复杂化的金融市场面前 ，若单凭政府
一

己之力发号施

．

令 ，其结果必然是监管套利 。 只有让整个行业都积极参与到监管 中来 ， 才可能
一

劳永逸 。

［
１
°

］

就监管成

本与效益而言 ， 自觉的遵守要比被强制的遵守的优势明显得多 。 最后 ，监管范围的全面性 。 金融监管包

括基于交易公平维护的市场行为监管以及基于系统风险防范的审慎监管 。 立法 、行政及司法监管均能

涉及市场行为监管 ，但司法监管对审慎监管是无能为力的 。 不过 ，包括行业协会 自律在内 的 自律机制对

这两个方面均能涵盖 ，基于这些内在优势 ，市场 自律监管是解决金融市场问题的
一

项长期有效的解决方

案 ，彻底否定将行业 自律作为管理手段 ，便是扼杀了
一

项有效的长期解决方案 。

［
１ １

］ 因此 ，对待金融市场

自律的理性做法是 ，正视其价值而予以保留 ，正视其不足而努力完善机制 。

〔
１２

〕

２ ． 弱化市场 自律并不等于弱化行业协会 自律 。 金融市场的 自律有多种形式 。

一

是交易所自律 。 英

国伦敦证券交易所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及券商协会交易系统的 自律监管活动 ，在两国金融市场中发

挥了重要监管作用 ，甚至可以认为是对国家监管的有效替代 。 有学者在研究英国司法机构及 自律对投

资者保护的作用后认为 ，就投资者保护的 目标而言 ，虽然司法制度提供了稳定而诚实的争端解决方式 ，

但该机制在 ２０ 世纪前期大多数时候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 良好的 自律监管体制发挥的作用才是显著

〔
５ 〕 同前注 ［ ４ 〕

，

楼晓文
， 第 ７８

？

７９ 页 。

［ ６ 〕 参见 ［ 美 ］ 索勒 ？ 欧玛洛娃 ：《华 尔街命运共 同体 ：
金融业 自律之路》 ，

宾国 澍编译 ， 《金融市场研究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６ 期 。

［ ７ 〕 ＳｅｅＳ ａｕｌｅ Ｔ． Ｏｍａｒｏｖａ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

ｇ

ｔｈ 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 Ｓｅ ｌｆ
－

ｒｅ
ｇ
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 ｉｎａｎｃ ｉ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３５Ｂｒｏｏｋｌ

ｙ
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６６ ５ （２０ １ ０） ．

〔 ８ 〕 同前注 〔 ６ ］ ，索勒 ？ 欧玛洛娃文 。

［ ９］Ｓ ｅｅ Ａｎｄｒｅｗ Ｆ．
Ｔｕｃｈ

，
Ｔｈｅ Ｓｅ ｌｆ

－Ｒｅ
ｇ
ｕｌａｔｉ ｏｎ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ｅｒｓ

， 
８３ Ｇｅｏｒ

ｇ
ｅＷａｓｈｉｎ

ｇ
ｔｏｎ 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０ １

（
２０ １４

）
．

〔 １ ０ 〕 同前 注 〔 ６ 〕 ， 索勒 ？ 欧玛洛娃文 。

〔
１ １ 〕 同上 注 。

〔 １ ２ 〕 同 前注 〔 ９ 〕 ， Ａｎｄｒｅｗ Ｆ．
Ｔｕｃｈ文 。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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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１ ３

）

二是授权 自律组织开展的 自律 。 英国先后 出现的 Ｓ ＩＢ 、 ＴＳＡ 、 ＦＳＡ 以及美国的 ＦＩＮＲＡ ， 均为 由政

府根据特别法律设置并且履行法定市场 自律监管职责的非政府机构 。 三是成员 自治组织的 自律 。 在英

国和美国 ，
由金融市场服务者 自愿组成的组织大量存在 ，这些 自治组织开展了广泛的 自律管理活动 。

英国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对 自律的弱化主要针对前两种 ， 特别是针对交易所的 自律 。 在英国 ，

Ｓ ＩＢ 于 １ ９８５ 年直接分享了交易所监管职能 ；
在美国 ， ＳＥＣ 于 １ ９７５ 年和 ２００２ 年获得监督管理各类交易

所以及证券行业 自律组织的监管权限 ，
２００７ 年成立的 ＦＩＮＲＡ 直接取代纽约证券交易所和 ＮＡＳＤ对其

会员和相关人员 的管理功能 。 即便如此 ，这些法定授权 自律组织的运行及 自律活动也受到政府监管机

构的密切监控 。 由于成员 自治组织的 自律未受影响 ，在英国和美国 出现的金融市场 自律监管的弱化并

不代表对行业协会 自律的弱化 。 北京 、上海及深圳等金融中心城市均有很多包括证券交易所在内 的各

类交易市场 ，金融发展政策及相应的地方立法也应妥善处理好交易所 自律与行业协会 自律的关系 ， 既不

宜过度强调交易所或其他交易市场的 自律 ， 同时又应理性对待国家逐步加强的对交易所或交易市场的

自律监管 ，不能因此而在地方层面以主管机关加强协会监管之名削弱金融行业协会的 自律监管 。

（
三

） 中国 的政策选择

国外所谓 自律监管中公权化现象实质上是在 国家与行业协会之间分配监管权时的政策选择 ， 而中

国金融市场 自律监管中 的公权化现象实质上是必须矫正的政策及法律执行偏差问题 。 我国特别是金融

中心应当解决 自律监管由名人实的问题 ，而理性认识 自律监管公权化现象的不足是有效执行金融市场

自律政策和制度的理念支撑 。 为了有效地推进金融行业 自律 ，我们可以利用立法机制特别是金融中心

城市的地方立法机制去关注和细化监管权的分配 。 当然 ，需要考察市场历史 、商业文化 、法律体制 、公共

利益观 、公司形式 、政治体制 、国际化等多种因素 。 综合考量各种因素 ，
中国的分配监管应适当地向行业

协会倾斜 ，在某些特殊领域或者特殊地方甚至坚持行业协会监管优先原则 ，
以强化甚至突出金融行业协

会 自律监管在金融市场信用治理中的特殊补充与替代作用 。

１ ． 遵从中 国金融监管体制 的现实 。 关于行业 自律的法律经济分析研究表明 ， 当执行机制带有不确

定性时 ， 自律监管是有效的 ，采取国家强制监管的非效率性要超过采取 自律监管的非效率性 。

ｎ ４
）

在国家

监管不能有效执行的场合 ，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对待弱化 自律的现象 。 因为执法效率本身是影响制度移

植的重要因素 ，

［
１ ５

］也是金融市场发展的
一

个重要变量 。
［

１ ６
］金融监管机关的监管效率不佳 、 司法机制不

健全是我国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但行业协会的行业 自律既可有效替代司法监管 ，也能够有效替代行政

监管 。

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等创新性金融领域 ，行业协会 自律的必要性更加突出 。

一

方面 ，这些创新金融

高度复杂与专业 ， 国家特别是中央不便监管 ； 另一方面 ，地方特别是金融中心城市是创新金融发展的推

动者 ， 因无权要求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在地方的下派机构介人管理 ，
理应承担起监管职责的地方政府内部

金融管理部门却无力进行有效监管 。 中 国人民银行联合其他中央九部委于 ２０ １ ５年发布的 《关于促进互

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将加强互联网金融行业 自律作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
一大举措 ，

要求组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
通过制订经营管理规则和行业标准 、明确 自律惩戒机制以提高行业规则

和标准的约束力等方式 ，充分发挥行业 自律机制的积极作用 。 中国银监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

〔 １
３ 〕 Ｓｅｅ Ｂ ｒｉａｎＲ ． Ｃｈｅｆｉｉｎ ｓ

，ＤｏｅｓＬａｗＭ ａｔｔｅｒ ： Ｔｈ ｅＳｅｐ
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Ｏｗｎｅ ｒｓｈ ｉｐ

ａｎｄＣｏｎｔ ｒｏ ｌｉｎ ｔｈｅ Ｕｎ ｉ
ｔｅｄＫｉｎ

ｇ
ｄｏｍ

，３０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 ｉｅｓ４ ５９ （２００ １ ） ．

〔
１４

〕
ＳｅｅＰｅ ｔｅｒＧｒａ

ｊ
ｚ ｌ＆ Ｐ ｅ ｔｅｒＭ ｕｒｒｅ ｌ ｌ

，

Ａｌ ｌｏｃａｔ ｉｎ

ｇ
Ｌａｗ－Ｍａｋ ｉｎ

ｇ
Ｐ ｏｗｅｒｓ ：Ｓ ｅＩ ｆ－Ｒｅｇ

ｕ ｌａｔｉｏ ｎｖ ｓ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ｇ
ｕｌａｔ

ｉ ｏｎ
，
３ 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 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５２０ （

２ ００７）
．

〔 １ ５ 〕 ＳｅｅＤａｎｉ ｅｌ 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
Ｋａ ｔｈａｒｉｎａＰｉｓｔｏｒ＆Ｊ ｅａｎ

－Ｆ ｒａｎｃｏｉｓＲｉ ｃｈａｒｄ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 ｌｏ

ｐｍｅｎ ｔ
，
Ｌｅ

ｇ
ａ ｌ ｉｔ

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ｌ 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 ｔ
，

４ ７

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Ｒｅｖ ｉｅｗ１６ ５ （２００２ ） ．

〔 １
６ 〕 Ｓｅｅ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Ｐ ｉｓｔｏｒ，

Ｍａｒｔ ｉｎ

Ｒａｉｓｅ ｒ
＆Ｓｔａｎｉｓ ｌａｗＧｅ ｌｆｅｒ， Ｌａｗ

ａｎｄＦ ｉｎａｎ ｃｅ ｉｎＴｒａｎｓｉ 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ｅｓ
，
８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ｏｆ Ｔｒａｎ ｓｉ

ｔ
ｉ ｏｎ

３２５ （２０００） ．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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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 ２０ １ ６ 年发布的 《 网络借贷信息 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要求中

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立网络借贷专业委员会开展网络借贷行业 自律管理 。 在推进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

中 ，
上海和深圳都将创新金融 、互联网金融作为发力点 ，也都关注这些特殊领域行业协会 自律机制的建

设 。 比如 ，
上海市政府在 ２０ １４ 年发布的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通知 》 中就强调 ，

要支持开展行业 自律与第三方监测评估 ，通过支持建立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联盟 ，制定 自律公约 、行业

标准来加强对会员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约束 。

上海市强化金融行业 自律的改革已经获得中央政策的支持 。 《进
一步推进中 国 （上海 ） 自 由贸易试

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 》的第 ３７ 条规定 ，支持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研究

探索将部分贴近市场 、便利产品创新的监管职能下放至在沪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市场组织机构 。 基于

《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 》将金融行业协会界定为市场组织的基础 ，金融行业协会获得了通

过 自律深度介人创新金融监管的职权 。 只要再通过其他地方立法文件予以 明确 ，
上海金融中心各类金

融行业协会开展 自律的空间将得到极大拓展 。

２ ． 回应金融中心建设的国际化 目标 。 市场化与 国际化是金融中心评价的两个重要 目标 。 在金融中

心建设的国际化层面 ，
行业 自律的优势更加明显 ，它可 以超然于某些利益冲突 ，有能够基于真实的全球

化 目标去监督和规范市场的能力 ， 而不考虑什么国家边界和司法边界 。

［
１７

］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

务办公室发布的 《深圳市金融业
“

十三五
”

规划 （前期规划稿 ）》明确提出 ，在私募金融领域要借鉴成熟市

场国家监管经验 ，强化 自律组织监管职能 ，通过行业协会等 自律组织进行有效适度监管 ，
以便建立基于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原则之上的私募金融领域创新鼓励机制 。

３ ． 契合强化行业协会介入信用治理的政策 。 在金融中心监管环境建设中 ，北京 、上海与深圳的地方

立法和地方政策在配置金融市场监管权时应强化特殊行业协会的 自律 。 当然 ，其他地方的金融市场信

用治理机制建设也应如此 。 其实 ，该种改革也高度契合中央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政策 。 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 ，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 、科技类 、公益慈善

类 、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
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决议提出推进多层次 、多领域依

法治理 。 依此 ，
应当

“

发挥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 “

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

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

”［
１ ８

］

三 、金融行业协会地位的法律表达

（

一

）对现行金融法表达的初步梳理

对金融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 ，
我国 《证券法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保险法 》对其的规定大致包括三

方面 ：其
一

，授权行业协会实施 自律性管理的政策定位 ； 其二 ，界定行业协会的私法属性 其三 ，金

融机构加人协会的原则 ， 即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保险公司加人各 自领域行业协会采强制

原则 ，基金服务机构加入基金行业协会采 自愿原则 。

这些金融监管法在界定各 自行业协会时的立场高度
一

致 ，即认为行业协会既是社会团体法人也是

自律性组织 ，
且是法定的 自律组织 ，

行业经营者必须加人 。

（二 ）组织机理与政策机理相区分的逻辑

考察 《证券法 》和 《证券投资基金法 》，我们可以发现 ，
立法者特别强调协会的 自律功能 ， 以至于

“

实

行 自律性管理
” “

自律组织
” “

履行 自律职责
”

等术语在同一个法律中反复出现 。

〔 １７
〕

同前注 〔 ７ 〕 ，
Ｓ ａｕ ｌｅ Ｔ．

Ｏｍａｒｏｖａ文 〇

〔 １ ８
〕 汪永清 ：《推进多层次多 领域依法治理》

，
《人民 曰 报》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２ 月 １ １

曰 第 ７ 版 。

〔
１９ 〕 参见 《证券法 》 第 ８ 条 、 《

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 １０ 条之规定 。

〔 ２０ 〕 参见 《证券法 》 第 〗 ７４条 、 《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 １ ０ ８ 条 、 《保险法 》第 Ｉ ８２ 条之规定 。

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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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术语看 ，

“

自 律
”

的文本含义事实上以功能的政策定位与组织的性质定位两种面貌出现。 立

法和章程中同时出现了
“

社会团体法人
”

及
“

自律性组织
”

两个术语 。 在处理协会的 自律属性时 ，我们

的 出发点是组织属性还是政策属性 ？ 行业协会到底是 自治组织 ，还是 自律组织 ？ 自治组织与 自律性组

织的关系是什么 ？ 为什么立法和协会章程均明确强调
“

自律性组织
”

的表达？ 此种表达是否符合逻辑？

是否会对协会运行带来某种影响 ？ 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 对于这些疑问 ，或许值得深究 。

行业协会是
一

种社会组织 ， 自治权是其运行与治理的本质要求 。 将行业协会界定为社会团体法人

时 ，其 自治组织属性是应有之义 。 《证券法 》和 《证券投资基金法 》在总则中强调其 自律的政策功能 ，在

分则中顺应其 自律的政策定位而将 自律继续推演于法律属性的界定上 。 特定的政策功能关怀影响了法

律属性关怀 ，不言 自明的
“

自治组织
”

被法律明文界定成为
“

自律组织
”

。 事实上 ，从语义逻辑和社会常

识看 ， 自治与 自律虽然存在交集但也有 明显区别 。

“

自治的层次高于 自律 ，适用范围比 自律广 。 但是 ， 自

律也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 ，并不能完全被 自治所取代 。

”
［

２ １
］

自治主要是针对协会内部的组织治理 ，
相较于

外在强制 、政府管制而存在 ； 自律主要是针对具体职能 ，强调协会 自身对规则的 自我选择和 自我执行 ，相

较于服务职能而存在 。

金融行业协会由金融监管法律明文规定 、明文定性 、明文授权的背后是金融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政

策考量 。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 《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指 出 ：

“

要完善行政执法 、行业 自律 、舆论监督 、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 。

”

为此 ，
立法明确表达行政监

管与协会 自律监管的二元监管体制 ，
以彰显出必引进 自律监管功能的政策立场 。 本来

，
总则规定已经实

现了政策 目标 ， 即便分则不再通过
“

自律性组织
”

的表述来继续强化政策色彩 ，
该类组织获得 自律职权

的正当性也不受影响 。

对行业协会履行 自律职能的政策性期待完全可以通过界定职责等方式来理性表达 ，无需依赖于法

律属性的路径 。 选择法律属性的路径来再次强调该政策定性 ，不仅完全没有必要 ， 而且反会带来其他的

不利影响 ：第
一

，可能混淆 自治与 自律 ，将 自治等同于 自律
，
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理解 自律 、使用 自律 。

如此一来 ，可能将那些本身属于 自治组织的功能理解为 自律功能 ，而 自律功能 内在特征反而被弱化甚至

被忽略 。 比如 ，有些金融行业协会在总结工作成绩时突出 自律职能之外的服务 、
协调职能等 ，并且将服

务 、协调职能作为 自律成就来大力宣扬 。 第二 ，表达逻辑的混乱 。 同一术语在一个法律文件中呈现出两

个不同含义 ，本身就是不严谨的 。 第三 ，导致行业主管机关过度监管行业协会 自律 。 自律需要被行业主

管机关监管 ，
但这种监管应当主要被限制在协会真正的 自律活动上 ， 因为其他职能履行的社会负 面效应

相对较少 。 自律与 自治的混淆导致主管机关很容易将基于纯粹 自律的监管拓展到其他职能之上 。

对行业协会的表达涉及多个法律 。 民法典要界定行业协会非营利性 、社团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 ，社

团法将关注行业协会的社会团体属性和组织的 自治性治理 ，金融监管法对行业协会的关注点在于市场

监管权在行业协会与国家之间的配置政策 。 金融监管法基于监管权的分配政策去表达行业协会时应当

遵从民法典及社团法的规定 。 因此 ，在界定协会地位时有必要坚持功能政策机理与组织属性机理相区

分的逻辑 ，将 自治组织与实行 自律的组织区分开来 ，
避免误用

“

自律
”

。

四 、金融行业协会 自律的 自治性回归

行业协会属于社会团体法人 ， 是独立的民事主体 ，有权按照 自治原则依法独立运行 ， 开展 自律管理

和其他活动 。 当然 ，行业协会开展的 自 律监管可能产生社会负面效应 ， 国家应当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管 。

无论是 《证券法 》 《证券投资基金法 》还是各类金融行业协会章程 ，都明确规定了针对金融行业协会的双

重监管机制 ，协会必须接受金融监管机关和 民政管理机关的双重管理。 我 国金融行业协会 自律监管中

〔
２１ 〕 同前注 〔 ３

］ ，
张婕 、徐林清 书 ， 第 ３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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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协会 自律的政策定位与制度因应
一

基于金融中心建设的考量


的公权化现象 ，指 向金融监管机关的过度监管问题 ，与按市场化原则规范和发展的各类行业协会 、商会

等 自律性组织的社会政策相背离 。 为破解金融行业协会 自律监管从文本规定到实践秩序的难题 ， 尚须

理顺 自律活动中监管机关监督与协会 自治之间的关系 ，确保协会 自律向 自治性本质的回归 。

（

一

）监管机关与行业协会的双向互动合作模式

如何合理界定金融行业主管机关对协会 自律的监督与管理是实践中的一个难题 。 以保险行业协会

的运行为例来加 以说明 。 我 国 《保险法 》并没有明确界定保险行业协会与保监会的法律关系 ，
２００４年

保监会 《关于加强保险行业协会建设的指导意见 》指出 ，

“

保监会根据国务院授权 ，
归 口管理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 内注册并开展活动的保险行业协会 。 中 国保监会授权各派出机构 ，
Ｘｔ所辖区域内 的地方性

保险行业协会进行归 口管理 。

”“

中 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依法对保险行业协会进行管理 、指导和监

督 。

” “

各级保险行业协会要 自觉接受保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的监督管理 。

”

２００７ 年保监会 《关于加强保险

业社团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 》继续强调了该立场 。 即便如此 ，问题依然存在 。 如何理解保监会与保险行

业协会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 、指导与被指导以及监督与被监督之间的关系 ？ 保险行业协会是否要配合

保险监管部门去采取 自律行动 ？ 或者说 ，
保险行业协会对市场行为的监管都是为 了配合保险监管部门

而采取的 ？ 保监会是否有权要求甚至命令保险行业协会从事某些活动？ 《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章程 》关

于
“

配合保险监管部门督促会员 自律
”

以及
“

受政府有关部门委托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保险业发展情

况 ，组织制定行业的质量标准 、技术规范 、 Ｊ１务标准和行规行约
”

的表述是否合理？

按市场化逻辑 ，无论法律有无明确规定 ，该行业主管机关的指导和监管都必须尊重协会的独立社团

法人地位 。 同时 ，行业主管机关的监督管理应少于指导 ， 即使主管机关对协会 自律活动进行监督 ，也应

根据既有标准以及章程的规定展开 。 所以 ，监督与指导主要体现为标准的制定和章程的批准以及根据

标准及章程开展的检查督促活动 。 行业主管机关也无权要求协会配合甚至命令协会开展某些活动 ，否

则市场 自律监管将构成观念上的压制 ，危及协会的独立性 。 在发出此类要求或者命令时 ，行业主管机关

在潜意识里实际上或把行业协会作为帮助政府
“

管理
”

企业的机构 ，或把行业协会直接 、单纯地理解成
“

政府的助手
”

。

［
２ ２

〕

虽然有必要
“

对行业协会实施有别于
一般商协会和

一

般社团组织的管理
”

，似乎宜采
“

政府主导型
”

的关系模式 ，

［
２３

］以便加强对行业协会的监管 ，但是金融行业协会的市场行为 自律监管职责是基于其特定

社会团体法人地位由法律直接赋予的 ，而非监管机关赋予 。 就此事实 ，将金融市场主管机关相对于行业

协会的
“

主管单位
”

地位修改为
“

业务指导单位
”

也不是没有可能 。

［
２４

］

就此而言 ，行业协会与金融监管

机关之间应当是
“

双向互动 的合作型关系
”
［

２ ５
］

。 金融监管机关应当尊重协会的独立地位及其独立的社会

权利 ，

［
２ ６

物会也应当凭借其独立地位充分地开展市场 自律活动 。 当然 ，该理论推论如果能够上升为法律

明文规定 ，那么协会独立 、 自 主开展市场 自律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二 ） 金融监管机关对行业协会 自律活动的尊重

１ ． 尊重金融行业协会针对市场行为的 自律 。

“

伴随着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纵深推进 ，
政府驱动型

行业 自律管理制度 ， 必然向以市场惩罚为核心运作机制的内生性 自律管理制度演变 。

〃 ２ ７
］政府应该主动

〔
２２ 〕 杭 州 市委党校 、 杭州 市体改委 、杭州 市民政局联合调研组 ：《行业协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建议 》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 ｃｈｉ
ｎａｎ

ｐ
ｏ．

ｇ
ｏｖ ． ｃｎ／ １ ８３５ ／ １６ ６３ １ ／

ｙｊ
ｚ ｌｋ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 ２０ １ ６

年 
６月２ ８日访 问 。

〔 ２３ 〕 商务部研究院课题组 ：《我 国流通领域 同业 商协会改革 方向及建议 》
，

ｈｔｔ
ｐ ：

／ ／ｗｗｗ． ｃｈ ｉｎａｎｐ
ｏ ．

ｇｏ
ｖ． ｃｎ／ １ ８３５／ １ ７６５２／ｎｅｘｔ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

２０ １ ６ 年 ６ 月 ２ ８ 日 访问 。

〔
２４ 〕 ２０ １ ２ 年 ，

广 东推 出 《 关于进
一

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 》
，

提 出 了 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机制的一 系列重大改

革措施 。 推 ？据 该方案 ，将社会组织 的业务主管单位改 为业务指导单位 。

〔
２５ 〕 王娟 娟 ：《 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 系之五说 》 ，

ｈｔｔ
ｐ

： ／／ｔｈｅｏｒｙ ．

ｐ
ｅｏｐ

ｌｅ ． ｃｏｍ ．ｃｎ／ＧＢ／４ ９１ ５０／４９ １ ５２／４ １ ２３０９０ ．ｈｔｍ ｌ
，

２０１ ５
年 

６月２２ 日 访 问 。

［ ２６ 〕 参见郭道 晖 ： 《论社会权力一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 》
，
《 中 国政法大学 学报 》２ ００ ８ 年第 ３ 期 。

〔
２７ 〕 李华民 ：《监管不完备性 、 国 家信誉淡 出与 自 律管理个不成熟市场视野 中的 中 国银行业 自律管理制度变迁 》

，
《 陕西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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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这种替代进程 ，让政府监管为 自律管理腾挪空间 。 金融监管机关不仅要尊重协会的独立法律地位 ，

而且应当在监管领域有所分工 ，特别是在微观市场秩序监管方面应当尽量避免 ，把空间留给行业协会 。

该问题是评论行政监管机构与行业协会关系的
一

个好素材 。 以保险市场为例 ，发布针对保险经营活动

的各类准则 、行为守则 、指引 、标准等文件 ，属于微观经营行为的监管 ，
理应由保险行业协会负责 ，但恰恰

是保监会做得多而保险行业协会做得少 。 保监会热衷于具体经营行为的监管 ，导致保险行业协会难以

发挥监管具体经营行为的优势 ，只能示弱 ，转而出 台针对保监会文件的实施细则以及 自律公约 、倡议书

等 。 在未来 ，
应当扭转此种分工模式 ，让保险行业协会发挥在监管上的专业性与及时性优势 ，在市场行

为指引 、行业共识培育 、市场理性行为惯例促成等方面体现充分的存在感 。 当然 ，这并非要求保监会完

全退出对微观经营行为的监管 ，而是建议将其体现在宏观要求 、委托授权以及事后监督与问责上 。

２ ． 尊重金融行业协会的市场习惯培育活动 。 习惯虽然是 自发生成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体博

弈的过程中不能加人适当诱导 。 在特定当事人之间的习惯向社会性习惯演变的过程中 ，往往涉及到对

习惯的价值判断以及对个体行为模式的外在约束问题 。 如果约束或者诱导来 自行为人的同行 ，其内在

的抵制将大大降低 。 因此应当将金融 自律监管作为培育市场习惯的
一种重要路径 ，甚至是最为重要的

一

种路径 。

软法是行业促成习惯产生的重要机制 。

“

当一项合理的法令在实施中被证明是适合的并且有益于

人民时 ，
对它的性质和处理便得到

一致认同
，
然后 ，

就会周而复始地运用它并付之实践 ，
如此频繁重复多

次使用这项法令 ，
它便成为

一种习惯 ，而它很久 以来便持续不断地存在 ，
从而获得法律的效力 。

”
（

２８
］为此 ，

监管机关应当对习惯以及尚未形成习惯的 自律规则予 以充分尊重 ， 自 己发布的监管措施或其他软法应

当充分反映金融市场习惯以及 自律规则的内容和精神 。

五 、金融中心发展金融行业协会 自律组织的区分策略

目前 ，金融中心城市重视行业协会 自律的政策已经初步形成 。 比如上海 ，除上文所列法律文件外 ，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

十
一五

”

规划 》和 《

“

十二五
”

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 》均强调行业协

会 自律 ，其中 ，

“

十一五
”

专项规划将发挥金融同业协会 自律作用作为完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进机制

对待 ，

“

十二五
”

专项规划明确将发挥同业公会 、协会等行业 自律组织的作用作为完善金融监管组织的建

设任务对待 。 上海市政府 ２０ １ ４ 年发布的 《关于本市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实施意见 》再次强调

要充分发挥本市证券 、期货 、基金 、股权投资 、上市公司等行业协会和金融业联合会的资本市场行业 自律

作用 。 金融中心城市对金融行业协会 自律倚重政策的落实 ， 除通过地方立法确认行业协会在金融市场

监管体制中 的地位 、理顺地方金融监管对行业协会的指导和监督机制外 ，更为实在的措施应是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推进组建本区域的各类金融行业协会 。 北京市 《

“

十二五
”

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 ，

支持各类金融行业 自律组织在京设立和发展的建设任务 ； 《深圳市金融业
“

十三五
”

规划 （前期规划稿 ） 》

也明确提出 了推动加快行业 自律组织建设的战略 。 基于此 ， 我们建议 ，在推动发展金融行业协会自律组

织时金融中心城市宜采取下列 区分策略 。

（

一

）法定型与市场型行业协会的区分策略

我国金融市场中 已经有很多行业协会 ，包括冠以
“

中国
”

名头的中 国证券业协会 、 中 国保险行业协

会 、 中 国投资基金业协会 、中 国银行业协会 、 中国信托业协会 、 中国期货业协会 、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 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也包括上海保险同业公会 、上海银行同业公会 、上海证券同业公会 、上海期货

同业公会 、上海基金业协会 、上海担保行业协会 、上海典当协会 、北京保险 中介行业协会等各类区域性 、

专业性的金融行业协会 ，这些协会事实上可分为法定型协会和市场型行业协会两类 。

〔
２８

〕
［ 英 ］ 爱德华 ． 帕 尔默 ． 汤普森 ：《共有的习惯 》 ， 王加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１ ０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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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明文规定设立并且授权协会开展 自律管理 ， 中国证券业协会 、 中 国投

资基金业协会据此成为开展全国市场行业 自律的法定组织 。 《保险法 》在总则中虽无此类授权 ，但在附

则 中明文规定保险行业协会为 自律组织 ， 中国保险业协会事实上成为履行全国保险市场 自律职责的法

定组织 。 虽然《商业银行法 》《信托法》 《期货法 》没有明文规定行业协会及协会 自律
，但中国银行业协会 、

中 国信托业协会 、 中国期货业协会经由主管机关的特别授权而分别成为各 自行业市场 自律的法定组织 。

中 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全国性金融行业协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法定型

组织 ，但因地位并非基于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授权而获得 ，它们的法定性属性要弱得多 。

市场型行业协会事实上又包括三类 ：其一 ，可能成为法定型全国性行业协会会员的同领域各地区域

性协会 。 现行社团管理体制禁止全国性行业协会在各地设置分会 ，各地设置的各类领域行业协会是区

别于全国性协会的独立民事主体 。 从常识角度看 ，
履行 自律职责的法定型行业组织不可能有多家 。 在

某领域法定型组织已经存在的情况下 ，将这些各地的同领域区域性协会归属为纯粹市场型协会较为合

理 。

［
２９

］其二 ，可能成为法定型全国性行业协会会员的行业内部次级业类协会 。 这些协会也是独立的民

事主体 ，应归属为市场型协会
，
如保险经纪人协会 、保险公估人协会 、保险代理人协会等保险专业次级领

域的协会 。 当然 ，如果直接被国家有关法律文件赋予 自律职责 ，也可能成为法定型行业协会 ， 比如 ，
直接

由 《 网络借贷信息 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而设置的中 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网络借贷专业

委员会 ，如果该委员会不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内部机构而是独立民事主体 ，则可能因为该法律文件

的规定而成为法定型协会 。 其三 ，在不存在某一特定金融领域全国性行业协会的场合 ，各地根据需要在

该领域设置的区域性的或者专业性的各类金融行业协会 。 这些市场型行业协会并非根据法律的授权设

立
，
开展 自律的基础不在于法律要求而是市场竞争法则 。 由于市场型行业协会存在的 目 的并不一定在

于 自律 ，各 自 的职能定位可能存在偏差 ， 比如 ， 同样是区域性行业协会 ，
自律管理被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

业协会作为重要职责 ，而上海市长宁区互联网金融协会根本不予提及 。

在金融市场统一监管的体制 中 ，金融中心城市难以实质影响法定型 自律组织的设立和运行 ，
但在

促进市场型 自律组织的设立和发展上存在很大的政策操作空间 。 因此 ， 金融中心城市可以推进成立当

地的区域金融行业协会 ，特别是次级专业领域的区域行业协会以及特殊金融行业的行业协会 。 上海在

此方面已经开展了多项工作 ， 以金融 、证券 、保险 、信托 、期货 、银行 、保理 、担保 、典当 、投资 、股权投资 、支

付 、租赁 、理财等与金融有关的关键词 ，
在上海社会组织网检索出 的金融类行业协会有近 ３０ 家 ，其中市

级的有近 ２０ 家 。 不过
，现有协会不仅数量偏少 ， 而且在行业领域 、次级地域或功能区域分布上也存在结

构失衡 ，与金融中心的法治化环境还不匹配 。 在陆家嘴等金融机构高度集中 的地区 ，
次级区域性金融行

业协会以及金融各行业的次级专业领域行业协会的数量就更少 。 上海市的市 、区县两级以及市内各功

能区块通过政策特别是地方立法推进组建和发展市场型金融行业协会的空间还相当大 。 金融行业协会

的 自律通常关注金融业具体经营行为监管 ，审慎监管方面事实上也需要顾及 ， 比如
，
在开展跨境金融业

务的审慎管理要求方面 ， 中 国银行上海分行等 ９ 家上海地区的银行率先尝试制定 《跨境金融服务展业

三原则同业规范实施机制 》，建立同业协调与 自律机制 ，该尝试曾被作为金融监管创新的典型案例被推

广 。

［
３

（０此类审慎监管的现实需求也呼唤特殊的行业协会 。 同时
，
金融中心城市内部的金融机构聚集区

也可 以借鉴伦敦金融城的经验 ，考虑设立实施区域整体 自律监管的功能区金融业 自治组织。 上海陆家

嘴管委会正在尝试成立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 ，推行
“

业界共治 ＋ 法定机构
”

为基础的公共治理架构 ，

〔
２９ 〕 本文的分类借鉴 了其他学者的观点 。 有学者认为 ，法定型协会开展的 自治属 于监管式的 自 治

，
而市场型协会开展的属于行业

准则 主导式的 自 治 （ 同 前注 〔 ３ 〕
，
张婕 、徐林清 书 ， 第 ２２４

￣

２ ２５ 页 ） 。 有 学者认为 ，
行业协会的 自 治可分为授权式行业 自 治与 自发型行业

自 治（ 参见鲁篱 ：《行业协会经济 自 治权研究 》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第 １ １ １ 页 ） 。 不过 ，本文不赞 同将分类对象界定为 自 治 。 自 治就是

自 治 ， 无监管式与行业规则主导式之分
，
也无授权型与 自发型之别

，
授权与 自 发的区分逻辑不在于组织属性而在 于 自 律功能的政策属性 。

有区 别的是 自律活动 而非 自治
，
以 自 治 为 基础的分类有混淆 自 治与 自律的 内在缺陷。

〔
３０ 〕 参见唐纬婕 ：《上海加速提升金融中 心

“

含金量
”

》
，
《文汇报 》 ２０ １ 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 第 １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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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进一步前行 ，设立相关协会或社会组织也未尝不可 。 同样 ，北京的金融街 、深圳的前海也都可以尝试

此类改革 。

（二 ）传统领域与创新领域的区分策略

银行 、保险 、证券 、信托 、期货是对金融业的传统分类 ，监管措施主要针对金融法明确提及的银行 、保

险公司及保险中介公司 、证券公司 、信托公司 、期货公司等传统金融机构 。 除这些金融法提及的金融机

构外
，
在各地还存在大量其他金融机构及相关服务机构 ， 比如担保公司 、财务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 、典当

行 、资金合作社 、网络金融中介平台等 。 相对而言 ，这些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所从事的业务带有
一定程

度的创新性 。 当然 ，传统金融与创新金融并不是对金融领域进行的严格逻辑区分。 目前 ，法定型行业协

会的 自律针对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集中在银行 、保险公司及保险 中介公司 、证券公司 、信托公司 、期货公司

等传统金融领域 ，很少涉及甚至不涉及创新领域 。

金融 中心的竞争力既体现在银行 、保险公司及保险 中介公司 、证券公司 、信托公司 、期货公司等传

统的或者正式化程度髙的金融服务机构及其行业协会上 ，也体现在其他金融行业协会或者商会等 自治

机构上 。 正是在此意义上 ，
上海 、北京 、深圳一度曾将金融行业协会作为金融市场组织体系的组成要素

看待 。 最为重要的是 ，就金融监管对行业协会自律的内在需求看 ，创新领域远远髙于传统领域 ， 因此 ，在

金融中心所在地发展金融行业协会 ，可在传统金融之外的其他金融领域寻找空间 ，针对这些特殊金融活

动涉及的交易行为治理和系统风险防范的问题设立专业的金融行业协会 。 北京 、上海 、深圳等金融中心

建设城市对各类金融行业协会 自律的支持也多集中在创新金融领域 。 例如 ，北京为发展债券市场 ，在

《

“

十二五
”

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 》 中特别强调
“

为债券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和行业 自律组织发展做好服

务
”

。 上海为发展互联网金融 、融资租赁金融 、支付清算金融业务 ，通过相关的地方法律文件不同程度地

提出要建立和发展上海互联网金融协会 、上海融资租赁业协会 、上海市清算协会 。 深圳为发展担保和 民

营金融业务 ，在金融业规划 中明确提出建立担保行业协会 ，加快行业 自律组织建设。

六 、结语

因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 、专业优势和 内生优势 ，金融行业协会 自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对国家强制监

管的补充甚至替代的功能 。 在行政监管执法效率不理想 、司法机制 的健全性有待提升的地域 ，行业协会

自律具有特殊价值 ， 而我 国关于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监管体制中 的特殊分工又强化了这一特殊价值 。 金

融中心应重视金融行业协会 自律对于优化制度环境的积极意义 ，并将其作为提高竞争力 的一个重要方

面 。 需要注意的是 ，
政策与法律文本意义上对金融市场行业协会自律的重视并不一定能带来有效的 自

律秩序 。 在我国 ， 金融行业协会 自律在实践中 已经出现了一些悖论 ， 如未能理性定位 自律与 国家监管的

关系 ，消弭了 自律 ；未能理性界定协会 自治与主管机关监督的关系 ，消弭了 自治 。 针对这些现象 ，本文基

于金融 中心建设及社会治理改革的政策契机 ，从我国金融中心法制环境现状出发 ，着重从国家与行业协

会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市场监管权如何在国家与行业协会之间进行分配 、如何基于组织机理与

政策机理相区分的逻辑在法律上理性地表达金融行业协会地位 、如何处理行业协会 自律中行业监管机

关的监督等问题 ，并提出 了金融中心基于区分策略发展行业协会的建议 。 但是 ，行业 自律真正成为国家

监管的功能性替代机制 ，从而真正转为金融中心制度环境的亮点 ，尚有诸多难题亟待破解 。 本文探讨的

四个具体问题中 ，第
一

与第四直接涉及金融中心监管法治建设中对待行业自律的策略选择 ，第二与第三

个问题关涉金融 中心金融监管中 自律机制有效运行的
一

般性前提 ，期望这些初步思考能够引发社会对

金融中心建设中行业 自律机制 的系统性研究 。

（特约编辑 ： 季奎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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